就业手续办理指引——《推荐表填写说明》
《推荐表》请用黑色签字笔如实、认真填写，勿打印。
1、 “学历”栏填 “硕士研究生”、“博士研究生”；“专业名称”以校务系统学籍信息的专业名称为准；“学制”：三年。
2、 “培养方式”：非定向（港澳台生填：港澳台生）。

3、 “生源地区”栏格式为“XX省XX（地级）市”，与生源校对一致。

4、 “个人简历”从高中经历开始，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；“自我鉴定”栏就本人在大学学习期间的思想、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等方面的表现作综合自我评价，请勿过于简单。

5、  “求职意愿”栏填本人求职行业、岗位、地区以及其他具体要求。
6、  “院系推荐意见”栏由院系详细填写，并盖章。
7、 推荐表各项目不得为空，无相应内容应填“无”。

8、 毕业生和学院填写完相关内容后，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到就业指导中心盖章。
